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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四川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 

关于印发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的通知的通知 
 

各市（州）教育局： 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>

的通知》（教基一厅函„2015‟36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转发

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 

一、高度重视心理辅导室建设工作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是

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组

成部分，对促进学生身心健康、和谐发展，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

展的高素质人才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。心理辅

导室是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阵地，对提高全体学生

心理素质，预防和解决学生心理行为问题具有重要作用，因此，

各地各学校一定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加强中小

学心理辅导室建设工作。 

二、按标准加快建设心理辅导室。近年来，我省中小学心理

辅导室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，为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奠定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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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实基础，但与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（2012 年修订）》、

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贯彻落实<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

（2012 年修订）>的实施意见》和《指南》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

差距，尤其是区域之间、城乡之间、校际之间建设水平很不均衡。

因此，必须充分认识按标准加快建设心理辅导室的紧迫性、艰巨

性和重要性。各地和学校要结合全面改薄、标准化建设等工作，

通过改、扩建，调剂校舍设备等建设和完善中小学心理辅导室。

新建学校应规划建设心理辅导室，并按《指南》标准配置到位。

所有中小学校都要结合实际情况，确定建设和完善目标，配备专

门场所，保证基本配置，规范日常管理，发挥应有功能。心理辅

导室的建设、使用情况，要纳入教育督导评估和教师绩效考核内

容。 

根据我省实际，2016 年底之前，全省 40%的中小学校按《指

南》标准建成心理辅导室；2018 年底之前，全省 70%的中小学

校按《指南》标准建成心理辅导室；到 2020 年底，全省所有中

小学校按《指南》标准建成心理辅导室，并确保充分有效地使用。

各市（州）教育行政部门要尽早在本行政区域内进行摸底调研，

并于 2016 年 6 月前制订切实可行的推进计划。 

三、进一步落实心理健康教育各项保障措施。各级教育行政

部门要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领导，制定完善和落实心理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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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教育的保障措施。学校要设立心理健康教育专项经费，保障心

理健康教育工作正常开展。心理健康教育课时要切实纳入地方课

程或学校课程设置计划，确保“有教师、有教材、有教案、有课

时”。心理辅导室至少应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，

并逐步提高专职人员配比。心理健康特色学校要全部按标准配置

到位。要切实发挥心理辅导室的作用，通过向学生提供发展性心

理辅导和心理支持，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，培养他们积极乐

观、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，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可持续发展，为他

们快乐学习、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奠定坚实基础。 

请各地将心理辅导室的建设规划和建设情况报送教育厅基

础教育处。 

联系人：包世华  电话：028-86112384， 

电子邮箱：sc86113095@163.com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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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中小学心理 

辅导室建设指南》的通知 

教基一厅函〔2015〕36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： 

根据教育部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（2012年修订）》，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，切实发挥心理辅导

室在提高全体学生心理素质，预防和解决学生心理行为问题中的

重要作用，我部研究制定了《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》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教育部办公厅 

2015 年 7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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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 

 

本指南根据教育部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（2012

年修订）》（教基一„2012‟15 号）的精神和国家有关中小学心

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基本要求制定。适用于全国中小学心理辅导室

的建设、规范、管理与督导评估。 

一、建设目标 

心理辅导室建设应坚持立德树人，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根

本，心理辅导室软、硬件设施配置遵循中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

心理健康教育规律，重在提供心理辅导和心理健康服务。通过向

学生提供发展性心理辅导和心理支持，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

质，培养他们积极乐观、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，促进学生身心和

谐可持续发展，有效适应学校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，为他们快乐

学习、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奠定坚实基础。 

二、功能定位 

心理辅导室是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开展个别辅导和团体辅导，

帮助学生疏导与解决学习、生活、自我意识、情绪调适、人际交

往和升学就业中出现的心理行为问题，排解心理困扰和防范心理

障碍的专门场所，是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阵地。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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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功能是： 

1.开展团体心理辅导。关注全体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，提高

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，开展面向全体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和

团体心理辅导活动。 

2.进行个别心理辅导。对有心理困扰或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

有效的个别辅导，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支持；或根据情况及时将

其转介到相关专业心理咨询机构或心理诊治部门，并做好协同合

作、回归保健和后续心理支持工作。 

3.监测心理健康状况。了解和监测全体师生的心理健康状

况、特点和发展趋势，及时发现问题，有效监控、防范和应对各

种突发事件，减小危机事件对师生的消极影响。 

4.营造心理健康环境。对有需要的教职工进行心理辅导和心

理支持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，营造积极、健康、和谐的育人环

境。举办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活动，帮助家长了解和掌握孩子成长

的特点、规律以及教育方法，协助家长共同解决孩子发展过程中

的心理行为问题。利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服务社区，发挥学

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辐射作用。 

三、基本设置 

心理辅导室建设应坚持科学、实用原则，保证基本配置，满

足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科学有效开展，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结合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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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拓展心理辅导室功能区域和相关配置。 

1.位置选择。心理辅导室应选择建在相对安静又方便进出的

地方，尽量避开热闹、嘈杂区域。楼层不宜太高。 

2.环境要求。心理辅导室环境布置应充分考虑心理健康教育

工作的特殊性和青少年身心发展特征，体现人性化设计和人文关

怀，富于生机。心理辅导室可选择亲切、生动、贴近学生心理，

易于学生接受的名称。室外可张贴轻松的欢迎标语，图示图标简

明醒目。内部环境应温馨、整洁、舒适，以清新、淡雅、柔和的

暖色调为主，合理运用色彩、灯光和装饰物，光线适中，自然光、

灯光强度合理。个别辅导室要充分保障学生隐私性要求。 

3.基本配置。心理辅导室应设置个别辅导室、团体活动室和

办公接待区等基本功能区域，有条件的学校也可单独设置心理测

量区、放松室、自主自助活动区等心理健康教育拓展区域。心理

辅导室的使用面积要与在校生人数相匹配。学校可结合心理健康

教育工作的实际需要与学校其他场所共建共享，在不影响心理辅

导各功能区基本功能的情况下，心理辅导室各功能区域也可以相

互兼容。心理辅导室外应设有心理信箱。 

区域 基本配置 

个别辅导室 

面积要求 10-15平方米/每间 

基本设施 

配有咨询椅或沙发，教师咨询椅或沙发与

学生咨询椅或沙发成 90度或 60度摆放。

可根据条件配备放松音乐、心理健康知识

挂图、录音设备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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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体活动室 

面积要求 20 平方米以上/每间 

基本设施 

配有可移动桌椅、座垫、多媒体设备。可

根据条件配备团体心理辅导箱、游戏心理

辅导包等。 

办公接待区 

面积要求 15 平方米以上 

基本设施 
配有电脑、打印机、电话、档案柜、期刊

架、心理书籍等。 

其他拓展区域（依

需要和条件建设） 

配备学生心理测评系统和心理健康自助系统等工具，沙

盘类、绘画类辅助辅导器材，放松类、自助类器材等。 

 

四、管理规范 

1.开放时间。心理辅导室定期对学生开放，可视学生数量和

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开放时间。原则上，学生在

校期间每天均应开放，课间、课后等非上课时间应有一定时间向

学生开放，并安排专人值班。 

2.人员配备。心理辅导室至少应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心理健

康教育教师，并逐步增大专职人员配比。专兼职教师原则上须具

备心理学或相关专业本科学历，取得相关资格证书，经过岗前培

训，具备心理辅导的基本理论、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，并定期接

受一定数量的专业培训。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享受班主任同等待

遇。 

3.经费投入。学校应设立心理健康教育专项经费，纳入年度

经费预算，保证心理辅导室工作正常开展。心理辅导室应免费为

本校师生、家长提供心理辅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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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成长记录。心理辅导室应为学生建立成长信息记录。一般

包括学生的基本情况、家庭情况、心理状况、辅导记录等。辅导

记录一般包括学生目前的心理状况、辅导的主要问题及问题的评

估和鉴定，并有相应的分析、对策与辅导效果评价。学生成长信

息记录、测评资料、信件、录音录像和其他资料，应在严格保密

的情况下保存。心理辅导室应根据学生成长信息记录，有针对性

地开展团体心理辅导或个别心理辅导。 

5. 辅导伦理。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应坚持育人为本，着力提

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；在学生出现价值偏差时，要突破“价值

中立”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；在辅导

过程中严格遵循保密原则，保护学生隐私，但在学生可能出现自

伤、他伤等极端行为时，应突破保密原则，及时告知班主任及其

监护人，并记录在案；谨慎使用心理测评量表或其他测试手段，

并在学生及其监护人知情自愿基础上进行，禁止强迫学生接受心

理测试，禁止给学生贴上“心理疾病”标签，禁止使用任何可能

损害学生身心健康的仪器设备。 

6.危机干预。心理辅导室应建立心理危机干预机制。明确心

理危机干预工作流程，出现危机事件时能够做到发现及时、处理

得当，给予师生适当的心理干预，预防因心理危机引发的自伤、

他伤等极端事件的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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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及时转介。心理辅导室应与相关心理诊治部门建立畅通、

快速的转介渠道，对个别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学生，或发现其他需

要转介的情况，能够识别并及时转介到相关心理诊治部门。转介

过程记录详实，并建立跟踪反馈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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